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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美益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7348588095N）：
对你公司（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98号世贸西城广场B区F座805号）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于2024年10月24日主管税务机关出具失联情况证明。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
1.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
（1）你公司2021年1月至4月期间开具25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45002000111，发票号码28177718～28177720（3份）、32680696～32680701（6份）、42664519～42664520（2份）、42664527（1份）、63977205～63977213（9份）、63977760（1份）、65185809～65185811（3份），发票金额125292.08元，税额1252.92元，价税合计126545.00元，开具的货物名称：*广告代理服务*广告服务费，下游受票单位：广西柳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你公司2021年3月至6月期间开具1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45001900104，发票号码88670815～88670824（10份）；开具17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45002000111，发票号码42664521～42664526（6份）、65185812～65185817（6份）、65313175（1份）、71881078～71881081（4份），发票金额201158.42元，税额2011.58元，价税合计203170.00元，开具的货物名称：*广告代理服务*广告服务费，下游受票单位：广西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你公司2021年6月至10月期间开具15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45002000111，发票号码71881082～71881083（2份）、76657093～76657094（2份）、76657098～76657099（2份）、76765878～76765880（3份）、77354153～77354158（6份），发票金额41683.16元，税额416.84元，价税合计42100.00元，开具的货物名称：*广告代理服务*广告服务费，下游受票单位：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银行账户资金往来异常
经查你公司向税务机关报备的银行账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银行账号尾号25520），发现你公司资金往来记录存在异常：
（1）从你公司银行资金流水反映，你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受票方公司流入款项转入无关联第三方或个人账户。
（2）你公司与广西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柳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存在资金回流的异常情况，具体如下：
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是广西柳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广西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登记为相同的法定代表人李超及财务负责人蓝如丹，两家公司两块招牌同一套班子，潘昱明事实上是这两家公司的共同职员，经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变更通知书》证实，潘昱明是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根据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潘昱明是上述发票业务的经手人，其本人于2024年2月离职，公司方面已经无法找到潘昱明了解上述业务具体情况。李馥杏是广西美益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办税人，其在2021年度多次从广西美益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的银行账号尾号25520提取备用金。
广西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桃源支行账号尾号64326，合计203170.00元）、广西柳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五星支行账号尾号72726，合计126545.00元）、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桂雅支行账号尾号48910，合计42100.00元）→广西美益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的账号尾号25520，合计371815.00元）→李馥杏（广西美益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办税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尾号45404）→潘昱明（广西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柳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职员，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尾号74154，合计349506.10元）。上述情况中，李馥杏转账给潘昱明349506.10元，与广西美益创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上述两家旅游公司所收取的合计371815.00元款项相差22308.90元，符合6%的手续费特征。
（3）该账户银行流水未发现企业正常经营应该发生的采购、耗材、运输、房租、水电等各项费用的支出，不符合正常公司经营形式。
综上所述，你公司开具给广西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柳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西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67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资金存在回流的情况，是在无真实业务发生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公司前述违法行为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8号）第38项规定的“特别严重”裁量阶次适用条件，拟对你公司虚开发票行为处以110000.00元的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 2 -

第 5 页 共 5 页


